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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编制。

本文件由山田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山田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田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机械设计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真空烧结炉测试规范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真空烧结炉的术语、型号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主要参数测量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真空状态下含碳的碳化硅毛坯通过加热，使具有反应活性的液态硅，在毛细管力的作用下渗入坯料，部分液态硅与其中的碳反应生成碳化硅并完成致密化的真空炉（以下简称真空炉）。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5959.1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 5959.4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 4 部分：对电阻加热装置的特殊要求

GB/T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9452   热处理炉有效加热区测定方法
GB/T 10066.1-2019  电热和电磁处理装置的试验方法 第1部分：通用部分

GB/T 10066.4-2004  电热设备的试验方法 第4部分：间接电阻炉

GB/T 10067.1-2019  电热和电磁处理装置基本技术条件 第1部分：通用部分
GB/T 10067.4-2005  电热装置基本技术条件 第 4 部分：间接电阻炉
JB/T 10550  真空技术 真空烧结炉

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真空vacuum
用来描述低于大气压力或大气质量密度的稀薄气体状态或基于该状态环境的通用术语。

3.2

真空度 degree of vacuum

    表示真空状态下气体的稀薄程度，通常用压力值来表示。

3.3 
极限压力ultimate pressure

在空炉冷态情况下，用真空炉本身配套的真空系统对干燥的真空炉腔抽空所能达到的一个趋向稳定的最低压力。

3.4  
升压率 rate of pressure rise

将干燥的真空炉腔连续抽气至极限压力，截止抽气15min后，测得真空炉腔由于漏气及内部放气造成的单位时间的压升。
型号与基本参数

型号

4.1.1真空炉型号编制方法如下:

基本型号―辅助型号 

ZSD―X1―X2X3
——“Z”代表“真空”，以中文“真空”的第一个字母“Z”表示。

——“S”代表“烧结”，以中文“烧结”的第一个字母“S”表示。

——“D”代表“电阻”，以中文“电阻加热”的第一个字母“D”表示。

——“X1”代表真空炉均温区的尺寸(以宽度的百分之一表示)。

——“X2”代表真空炉的均温区长度(单位为mm)。

——“X3”代表真空炉的型式，以“W”表示卧式炉，“L”表示立式炉，“F”表示复合式炉。
4.1.2 型号示例：均温区为900mm×900mm×13600mm的卧式真空炉型号应为ZSD-9-13600W。

主要参数 （见表1）
表1          参数表
	参数名称
	参数值

	极限压力
Pa
	≤5

	升压率
Pa/h
	≤2（空炉、冷态、高温干燥烘烤后）

	最高温度
℃
	2300

	炉温均匀度
℃
	±10

	控温精度
℃
	±5

	升温速率
℃/min
	50


技术要求
一般要求

5.1.1真空炉设计应满足生产工艺、安全可靠、技术先进、操作维护方便、经济耐用、节能环保和实用美观等要求

5.1.2真空炉中的机械、电气方面的配套件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规定。

5.1.3真空炉应符合其经规定程序批准的设计图纸，并满足产品标准和有关技术文件的要求。

真空炉各关键系统

加热系统

真空炉的加热区应围以绝热屏，绝热屏应由各种保温材料和金属支持屏组成。所用的材料应是耐热的，在工作中不下垂、开裂或剥离。

炉床应采用其性能与真空炉工作条件相适应的材料制成。在真空炉的整个工作温度范围内，炉床应能承受最大装载量而不损坏且无明显变形。真空炉应配备进出料装置。
冷却系统
水冷系统应能使炉壳的筒体、封头和炉门的表面温升不超过5.3.3的规定。对局部超过并且操作人员易接近的部位应加以防护并加以警示。

真空系统
真空炉的真空系统由真空泵、管道、阀门、冷阱、波纹管、控制系统、真空计、过滤装置等组成。系统中应装有自动阀门，以便在真空泵突然停止运转或发生停电时自动关闭，并将大气放入前级机械泵腔中，防止真空泵油逆流污染真空系统。真空泵前应配备粉尘捕集器或过滤器。真空管道上应配备真空捡漏接头。

5.2.4排胶系统

调节微冲流量，微冲氮气流量控制在5~6m³/h，定期清理前后炉门排胶管、导风管，清理干净导风管内焦油、颗粒，然后在管内壁喷涂氮化硼，排风管下口法兰需定期拆下，清理干净排风管及法兰上的积聚焦油，同时检查密封圈是否破损。

5.2.5管路系统

各种流体管路应妥为安装，密封材料应根据使用要求合理选择，使各系统可靠耐用、无泄露现象。

5.2.6充放气系统

真空炉的充放气系统由管路、阀门、气压表等组成。在突然断电时可通过手动向炉内充人保护性气体，充放气系统中应配备气体流量计。
5.2.7控制系统

5.2.7.1 
实现温控、真空计数据信息流的采集与应用，各主要环节传感器的信息实时显示于控制面板，同时监测与调控不同数据状态。

5.2.7.2 可按照加工工艺需求实现氮气、排焦的全过程自动化控制。智能调控流量满足预期流速。
5.2.7.3 人机交互界面，将各自控制系统集成于控制面板，实现控制过程的一键式启动与各单元连锁控制，同时运行参数自整定、手动/自动无干扰切换。

5.2.7.4 具有故障排查功能，可在自动运行时随时检修任一设备而不影响整体流程。

5.2.7.5 制定报警系统，根据当前采集数据给出报警提示，同时实时记录当前硬件启闭状态。
安全

真空炉的设计和制造应符合GB/T 5959.1和GB 5959.4中的有关规定,设备安全标志应符合GB 2894。真空炉操作应有模拟屏以指示真空炉的运行情况。所有控制线缆都应该封装在电缆桥架盒内或镀金属穿线软管内，无法封装的线缆应该用绝缘材料绝缘并配有显著的警示标志。

5.4电气性能

   真空炉各电气性能应满足GB/T 5226.1要求。  
主要参数测量方法

极限压力测量

在空炉冷态情况下，用真空炉本身配套的真空系统进行试验。按正常工作条件启动真空泵，启动真空泵后，每1h记录一次压力值，直到炉内压力不再进一步降低且真空泵的排气温度或泵体（蒸汽流泵为泵油）温度稳定，则最后一次记录压力值为极限压力。注：压力值的记录次数应≥4次。
炉温均匀度的测量

6.2.1 依据GB/T 9452标准要求，根据炉温加热区有效体积，计算测温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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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九点测温如图：
 SHAPE  \* MERGEFORMAT 



取长方体的八个相交点和长方体的中心点共九点并与从炉体外引进的九个热电偶相接，然后关上炉门抽空。当炉子真空度达到5Pa时开始加热，炉子温度达到1100℃时，保温2h，然后用同一个电位差计测量每个点的温度，再算出各点的温差即为炉子的炉温均匀性。
升温速率
在空炉冷态情况下，用真空炉本身配套的真空系统对炉子进行抽空，当炉子真空度达到5Pa时开始加热，温度达到1100℃时，测量温度至1500℃时升温时间，计算升温速率。
升压率的测量

按GB/T 10066.1-2019中的9.11.3规定测量。

最高温度的测量

在空炉冷态情况下，用真空炉本身配套的真空系统对炉子进行抽空，当炉子真空度达到5Pa时开始加热，温度达到设计的最高温度时，保温10min，保温期间内温度波动不超过±1%或5℃时，此温度即为炉子的最高温度。

真空炉控温精度的测量

在空炉冷态情况下，用真空炉本身配套的真空系统对炉子进行抽空，当炉子真空度达到5Pa时开始加热，温度达到设定的温度时，保温30min，每5min记录一次主控与辅控温度表数值，其中主控与辅控温度表之间的最大差值即为真空炉的控温精度。此时经过校验的主控和辅控温度表之间的差值即为真空炉的控温精度。

电气系统检验
电气系统的检验应按GB/T 5226.1的有关规定进行。
检验规则

一般要求

真空炉的检验应按GB/T 10067.1-2019第7章和以下各条进行。

出厂检验

a）炉壳水冷壁的水压试漏；
b）极限压力的测量； 

c）升压率的测量；

d）配套件的检查，包括型号规格和出厂合格证件的检查； 

e）供货范围，包括出厂技术文件完整性的检查； 

f）包装检查。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的内容为：

a）第4章和第5章及出厂检验的全部内容； 

b）空炉升温时间的测量； 

c）额定功率的测量；

d）最高工作温度的测量； 

e）加热试验；

f）热态试验后的检查。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试制的新产品；

b）设备在设计上、工艺上或材料上有重大变更时； 

c）同类产品鉴定时；

d）成批产品的定期检查，每两年一次，每次抽查10%(不少于两台)，如有一项不合格，应加倍抽取产品进行复检，仍有不合格，应逐台检验。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真空炉的铭牌上应标出下列各项，应符合GB/T 13306要求。
a）产品的型号和名称； 

b）电源电压，单位为V； 

c）电源频率，单位为Hz； 

d）相数；

e）额定功率，单位为kW； 

f）工作电压，单位为V；

g）工作温度，单位为℃；

h）工作区尺寸，单位为mm；

i）工作压力，单位为Pa； 

j）制造日期；

k）产品编号；

l）制造厂名称(出口产品标明国名)。

包装

a）包装应采取防震、防雨、防潮措施，保证设备在装卸、运输、贮存等过程中不发生损坏、锈蚀等情况；

包装箱中随机文件应包括装箱单，出厂合格证书，(设备、泵、电源、真空计等)说明书；

c）包装箱外表应标有起吊位置、重量。
贮存

设备应贮存在通风良好的场所，空气湿度不应超过 80%，所有设备部件中不得有任何残留水，对于长期停产的设备应抽成真空贮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